
一　　王安石的生平、著作和

所倡新学学风

因而

在中国古代史上，像王安石身兼大改革家的哲学家，怕是仅有

的一个。更因其“行过新法，但不得大家的赞同，失败了”，

不仅政治上横遭累世诟詈，而且影响其唯物主义哲学的发扬光大！

建国以来，中国哲学史界的许多同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

研究和探讨了王安石新学的历史意义和价值，做出很大贡献。这

对问题的澄清，还历史本来面貌，无疑具有重要意义。

但是，关于王安石哲学的研究，也不都尽善尽美。基于这一认

识，笔者为继往开来，在前辈已取得的成果基础上，开始自己关于

王安石哲学思想的研究和探讨，而少涉及其新法具体内容的贯彻

和实施。固然，虽不一定有助于问题的解决，但或许可以提供同仁

发挥高论以资借。如能做到这点，则愿已足矣！

（ 一 ） 生 平

王安石，字介甫，北宋抚州临川（今江西临川）人。生于宋真宗

天禧五年（公元 年）十一月，卒于宋哲宗元祐元年（公元

年）四月，享年六十六岁。他是中国十一世纪时最著名的政治改革

家，同时，也是极其重要的唯物主义哲学家。

王安石出身小官僚家庭，父亲王益是宋真宗祥符八年（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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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一日之命”，

年）卒于通判江

年）的进士，历任建安主簿、临江军判官、新淦、庐陵、新繁等

县知县和韶州知州。宋仁宗宝元二年（公元

宁（今南京市）任上。这时王安石年仅十九岁。

这样一来，王安石也

据王安石诗文所载，在这之前，王氏合家数十口，因“无田园以

所以，只得“寄食于官舟”。

只得随父益迁官而转徙各地，亦曾到过京师。

王安石生活于这一特殊环境中，不仅有机会能够较多地接触

社会下层，了解民情习俗，山川景物，迅速扩大视野；而且受着严格

相抗衡的性格，则深深影

合家生活总算是有了个着落。此后，便同当年

家教的陶冶，尤其父益同“豪吏大姓”

响其尔后的思想和做人。

年）到宋王安石从父益病逝后的宋仁宗宝元二年（公元

仁宗庆历二年（公元

过着贫困生活，真可说是“贫苦患难”，濒于绝境！

年）进士及第、签书淮南判官的三、四年

间，合家寄居于江宁，生活拮据异常，“母兄呱呱泣相守，三年厌食

锺山薇。”

然而，当时读书人的出路之一，就是谋得一官半职。这点，王

安石也直言不讳。他说：“坐欲持此博轩冕，肯言孔孟犹寒饥。”

到二十七岁的时候，

肚子饿得咕咕叫，无非想谋得个官做。然而，工夫不负有心人，他

终因“刻章琢句献天子，钓取薄禄欢庭闱”，

总算是捞到个淮南签判的职位。所以，虽说“少食若不足”，然而，

“一官聊自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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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还亲自进行实

终年累父亲的生活一样，“身著青衫手持版，奔走卒岁官淮沂。”

月，忙于公务。如此生涯，大致说来，一直延续到宋神宗登基，中经

二十七、八个春秋。其间，他曾调知鄞县（今浙江鄞县），通判舒州

（今安徽鰋山县），转知常州，移提点江东刑狱，出知江宁府，并四次

调京任集贤校理、群牧判官、三司度支判官与知制诰等职，迨宋神

宗朝，两度执政，约计六年又十个月（熙宁二年二月参知政事，三年

十二月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七年四月罢相，八年二月复相，九年十

月二次罢相）。他推行新法，实施新政，客观地讲，委实取得巨大成

绩。对此，不仅时人有过公正评价，而且后来还为无产阶级的伟大

导师列宁誉为“中国十一世纪时的改革家。”

严格地说来，王安石的革新活动是从宋仁宗庆历七年（公元

年）调知鄞县就开始的。通观王安石的改革活动，之所以高

出前人，则在于他不仅看到时政腐败所造成的经济困乏，而且，更

重要地是一开始他就注意到从发展生产入手，解决社会问题。

塘，为水比如，就其知鄞来说，王安石不仅教民“起堤堰，决

陆之利；贷谷于民，立息以偿，俾新陈相易”，

地调查，了解社会下层，采取具体措施，促进生产发展。这点，王安

石曾于《鄞县经游记》一文中追述说：

庆历七年十一月丁丑，余自县出，属民使浚渠川。

他在知鄞的三、四年间，始终忙于公务。尔后在通判舒州、转知常

州期间，也都曾深入下层，吊民疾苦，指导生产，进行过一些局部改

革，这都给他后来全面领导熙宁变法、提供宝贵经验。比如熙二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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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对百性得遂

“实以惠民，无一毫借此以佽助帑藏之心” 而推行的青苗法，实

际上是其知鄞时“贷谷于民，立息以偿”办法的丰富和发展。

宋神宗熙宁二年（公元

年）十二月九日，司农寺定制畿县保甲条例；熙宁四年

年）十月，颁布募役法（又名雇役法）；熙宁五年（公元

年）二月，王安石晋升为参知政

事，领导变法，九月即行青苗法，十一月颁布农田水利条约；熙宁三

年（公

（公元

年）三月，于京师置市易务，八月，颁布方田均税条约等。这

就是史谓“青苗、免役、市易、保甲等法，相继兴矣。”

确实震撼整个社会各阶级、阶层和每个人，它具有深远

熙宁变法，“使上自朝廷，下及田野，内起京师，外周四海，士、

吏、兵、农、工、商、僧、道，无一人得袭故而守常者，纷纷扰扰，莫安

其居。”

意义。对于它的是和非，史学界早有深入探讨和研究，并已取得长

足进展，故不拟赘述。

的，它有兴利、助农和抑兼并的巨大作用。

这里提出一个问题，熙宁变法为什么会产生这么大的震撼力？

究其所以，就是因为青苗法“是以先王散惠兴利以为耕敛补助，裒

多益寡，而抑民豪夺”

梁启超说：“能摧抑兼并者谁乎？则国家而已。”

其力以从事生产，是大有益处的。免役法变当时病民之差役法，令

民出代役税以充募资，是乃“所宽优者，则乡村朴蠢不能上达之穷

它有着宽优乡村；所裁取者，则仕宦兼并，易致人言之豪户。”

朴蠢、裁取仕宦兼并的巨大作用。梁启超说：“荆公救时惠民之第

章。

《荆公新学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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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良政也。” 市易法本汉之平准亦即专卖法，此法夺富商大贾之

利。保甲法不仅为皇权为中小地主争取了权力和劳动力，而且，庶

民皆兵，也强化中央集权统治，等等。这在政治、经济上都直接地

打击了大商人、大地主和大官僚。不仅维护了皇权，保护了中小地

主，同时，乡村朴蠢，也得到一定好处。这样一来，便缓和了地主阶

级同农民阶级间的矛盾，稳定了后期封建专制统治。所以，梁启超

说，“荆公识见之远，忧国之诚，任事之勇，诚旷古而无其匹矣！”

然而，神宗皇帝在熙宁变法过程中，究竟应当是如何对待革新

派与守旧势力已经激化了的矛盾斗争问题上，往往表现出游移不

定：有时他权衡利弊，常常较为有眼光地擢进革新派，支持变法运

动，确有建功立业劲头；但是，又往往异常短视地把守旧势力的代

表人物提拔到政府的重要部门，或者在实施新法过程中，对之妥协

和让步，在客观上起到抑制革新派的作用。这样一来，就决定依靠

皇权进行政治改革的王安石变法，势必起伏曲折，以悲剧的结果而

告终。这恰恰又反映后期封建社会日趋没落的历史必然性！

当然，不可否定，王安石变法早已成为中国历史上发展进步力

量的一面旗帜：他创立的新法，多为后人所沿袭；他的品德情操，亦

多为后人所传颂，激励人们进德，有原则地生活。即便今天，时代

固然不同，事亦不可同日而语，但社会要改革，人们要奋斗，总还需

要有披荆斩棘而前的大无畏精神。所以说，王安石变法可以借鉴

之处还是有的，何况今天的事业本来就是历史进步事业的继续和

发展呢！要改革社会，而不借鉴历史的经验和教训，不充分地估计

到前进道路的崎岖和艰险，那将是非常不妥、非常不明智的！

《王安石评传》第

《王安石评传》第

章。

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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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著作

王安石是熙宁变法运动的领袖，也是新学派的领袖。他始终

是打着儒家旗帜，但却从来不是一个纯儒。从本质上讲，他是一个

反对“章句注疏之学”、主张新的义理之学的经世致用之儒。如此，

这就决定新学势必成为正统儒学派集矢而攻之的主要对象！

王安石创立的新学，世谓“荆公新学”、“荆舒新学”、“熙丰新

学”、“义理之学”等。侯外庐同志于《中国思想通史》中，谓王安石

新学为“新义式的理学”，称程、朱理学为“道统心传式的理学”，

从形式上看，虽都是“理学”，都是地主阶级的世界观，但一是“新

义”，一是“道统心传”，二者又有区别。相比之下，王安石“新义式

的理学”较之程朱“道统心传式的理学”，具有时代的进步性。从哲

学世界观上看，王安石的“新义式的理学”，既有唯物主义的理论基

础，更有进步的政治思想，是封建帝王欲振家邦的世界观和方法

论，但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它也反映了当时中小地主阶级的利益和

要求。

新的学术势力兴起

梁启超谓：“荆公之学，不闻其所师授，盖身体力行深造而自得

这是事实。根据度正《周濂溪年谱》记载，王安石早于宋仁

宋嘉祐四年（公元

之。”

年）提点江东刑狱的时候，“已号通儒”。刚

刚三十九岁，就有了不小的名气。

然辅仁之友还是有的。“是时豫章（今江西南昌市）若李泰伯、

章。《王安石评传》第

页。卷上第均见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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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段话有两层意刘原父、王介甫、曾子固，所交多一时贤者。”

思：一是说他们每个人都是一个进步学术团体的领袖，周围都有不

少进步学者，如王安石就是这样。陆佃于英宗治平三年（公元

二是说他们间

年）归门于王安石时，“诸生横经饱余论，宛若茂草生陵阿”，

人数已不少了。故曰，“而某也实并群英之游。”

又汇成一个进步的学术势力，并有着密切关系，一般说来，他们的

思想比较接近，并有所切磋琢磨。

这就是说，李

李泰伯即李觏。其虽较王安石年长十余岁，但二人的交往颇

密。王安石曾说：“李泰伯⋯⋯豪士，某与纳焉。”

觏是他的好朋友。他们不仅在世界观上很接近，而且在社会政治

如王安石“愿见井地平”

思想上尤其很接近，李觏的社会政治思想，对王安石影响很大。比

的思想，就同李觏《平土书》中的见解相

而后来，王安石则讲

他不再讲“井地平”了。从形式上看，无疑这是

一致。然李觏讲“土地，本也；耕獲，末也。”

“耕稼乃王术。”

，亦鲠直之士！因其参与王

李觏“土地本也”思想的倒退，同时，也是自己“井地平”思想的倒

退。然而，从实质上讲，王安石出于历史的实际，主张“耕稼乃王

术”，毕竟还算抓住个“末”。尔后王安石领导熙宁变法运动，李觏

的门人邓润甫还直接参加了这一伟大改革活动，为编修中书户房

事，旋擢知谏院、知制诰，累迁御史中

安石变法，所以，成于嫉恶荆公者之手的《宋史》，对于邓润甫亦万

页。《寓言十五首之二》，《文集》第

页。年中华书局版，第《李觏集

《发廪》。《临川先生文集》卷

页。《答王景山书》，《文集》第

同上卷 《沈君墓表》。

依韵和李知刚黄安见示》。《陶山集》卷

《考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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勿广也。”

《困学纪闻》卷

页。

善不录。

这是说《七经小传》的思想，有

刘原父即著名《七经小传》的作者刘敞。南宋王应麟说过：

七经小传》出，而稍尚新奇矣。”

别于以往“章句诵说之学”。它之“新奇”就新奇在这里，应该说，刘

敞在反对“章句诵说之学”上，立了第一功，起到嚆矢作用。南宋李

壁就是如此看法。李壁于王安石古诗《答扬州刘原甫》题注中说：

“敞为人明白俊伟，善论说。当时学者，未知崇尚经术，独敞能傅经

赡。”

引义。自六经、诸子百氏、至传记小说，无不通贯，而文章尤敏

史书承认，宋人说《经》，毅然自异于汉儒者，就是从刘敞著

《七经小传》开始的。伍崇曜说，宋人吴曾“《能改斋漫录》，称庆历

始异诸儒之说，介甫修经义，盖本于原甫云。”

（宋仁宗的年号）以前，多章句注疏之学，至刘原甫为《七经小传》，

稍后点的晁公武，

这

著《郡斋读书志》，亦如其所云：“庆历前，学者尚文辞，多寻章句注

数之学，至敞始异诸儒之说。后王安石修经义，盖本于敞。”

些都是说王安石著《三经新义》，是本诸刘敞的《七经小传》，这自有

一定道理。但是，王安石把刘敞以“义理”解经的思想，大大向前推

进了。所以，从发展上看，《七经小传》相比于《三经新义》，就远远

不如了，它之“新奇”之不过是“稍尚”罢了。这点，刘敞也是承认

师”。

的。从王安石《与刘原甫书》中，可见其一斑。刘敞称王安石为“世

对此，王安石在回信中说：“阁下论为‘世师’，此虽戏言，愿

这说明刘敞对王安石的道德学问，已有很高评价。同

时也说明刘敞承认王安石关于经义的见解，比自己高明多了。刘

《王荆文公诗笺注 年中华书局版，第

下。

见《周官新义》辑本《跋》。

卷

页。《文集》第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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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个说到做到的人。由

敞敬重王安石的为人。说“因君古人风，更欲投吾簪。” 王安石

认为刘敞是

把刘敞视为至厚的朋友。不仅于古诗《答扬州刘原甫》中说：“君实

高世才，主恩正绸缪。哿矣哀此民，华簪宁易投？”

还说：“若夫事求遂，

个才华出众的人。而且敢于把自己的政见向刘敞交底。比如将

“转运赋功本狭”的见解，去信告诉刘敞。王安石说：“劳人费财于

前，而利不遂于后，此某所以恨愧无穷也。”

等等。王安功求成，而不量天时人力之可否，此某所不能也。”

石也非常称道刘敞。他于《刘敞转官》一文，谓其“文章博美，政事

详敏，心通道德之意，躬率仁义之行。”

此而论，他们两人之间在道德学问上，相互切磋琢磨，辅仁借助！

从其

曾子固即曾巩。两人不仅书来信往，而且诗赠赋答，关系颇

密。从王安石方面来讲，他说：“曾子固豪士，某与纳焉。”

借以补漏救偏、充实完善圣

《答曾子固书》中所言及的内容看，充分反映了两人在学问上切磋

琢磨、辅仁借助的挚友关系。王安石给曾子固去信，谓“疑子固于

读经有所不暇”，从而引起曾氏的老大不快，怀疑王安石指摘他读

佛经。王安石辩解说，他所说的“读经”，“无别于中国圣人之经”，

以此，以解曾巩之疑。但是，中国圣人之经，也并非完璧。王安石

说：“故某自百家诸子之书，至于《难经》、《素问》、《本草》、诸小说，

无所不读，农夫、女工，无所不问”，

人之经。王安石与曾子固相互切磋学问，也反映在两人赠诗答赋

之中。王安石说：“始吾居扬日，重问每见及。云将自亲侧，万里同

页。见《答扬州刘原甫》题注，《文集》第

同上。

页。

页。

《与刘原父书》、《文集》第

同上第

页。《文集》第

页。

均见

《答王景山书》，《文集》第

川先生文集》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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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 年），给欧阳修去信，曾提到王安

页。

讲习。⋯⋯出关（清绮斋本作“门”）谁与语，念子百忧集。⋯⋯旧

盼故人之心，何其切耶！他更于《寄曾学待镌磨，新文得删拾。”

念旧友之情，子固二首》之一中说：“为子望江南，蔽亏无行路。”

何其深耶！这是为什么？只是学问切磋琢磨的原因吗？固然也

有，但主要是曾巩思想进步，文章道德超人。他在《赠曾子固》的古

儿谤伤均一口！”

诗中说：“曾子文章众无有，水之江汉星之斗。挟才乘气不媚柔，群

曾子固同王安石一样，是文坛上八大家之一。

曾子固的文章，如天之星斗，地之江汉，尤其“不媚柔”的刚直气概，

爱我君为最！”

更为可贵。曾巩非常了解王安石。王氏在诗中讲：“吾少莫与合，

尔后，在熙宁变法期间，曾子固也曾协助王安石

之。”

变法。《程氏外书》云：“王介甫与曾子固善，役法之变，皆曾参酌

《黄氏日抄》云：“南丰（曾巩）与荆公俱以文学名当世，最相

这

好，互相延誉。其论学皆主考古，其师尊皆主扬雄，其言治皆纤悉

于制度，而主《周礼》，荆公更官制，南丰多为拟制诰以发之。”

就是说，曾巩对王安石变法的支持是全力以赴的。

据上所论，应该说王安石同李觏、刘敞、曾巩等人的关系，都非

常密切。客观地讲，他们三人对荆公新学形成，都有过直接影响。

蔡上翔还有“欧阳公、曾子固、王介甫，其学问同出于一源”

之说。曾巩庆历四年

石说：“巩之友，有王安石者，文甚古，行称其文。⋯⋯今时所急

页。《得子固书因寄》、《文集》第

《文集》第

《文集》第

《临川先生文集》卷

年中华书局版，第《传闻杂记》、《二程集》

《黄氏日抄》卷

页。《考略》第

页。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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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王安石推荐给欧阳修。仁宗至⋯⋯顾如安石，此不可失也。”

和二年（公元

奏者，爱叹称誉，无有伦比，欧公全书可考而知也。”

年），“欧公始见安石。自是书牍往来与见之章

客观地讲，

所

在当时他们的思想都属于进步思想体系。谓其“学问同出于一

源”，道理也正坐于此。然而，这不等于说他们这些人在任何问题

的看法上都是一致的，不是的，他们各因“其志在垂世立教”

此外，

以，其学问虽同出于一源，但是，“欧公不信《河图洛书》，而子固以

为不然；皇极，子固遵前注曰‘大中’，而介甫曰‘皇君’也。⋯⋯则

知君子著书立言，皆欲传信后世，必不以亲昵同异为嫌。”

王安石进士及第，出任淮南判官，还是做的韩琦的幕僚，虽然韩、欧

在熙宁变法时站在新法对立面，但是，此时他们的思想尚都属于进

步思潮，王安石思想上也受到过他们的影响。尔后，随着历史发

展，思想和行动上产生分歧，本是历史的正常现象。这是后话。

类同这方面的材料还不少。这不仅说明他们间的思想在切磋

琢磨中相互促进，一开始就形成一个进步的学术势力，而且，其著

这个“的”是什么？是当时的俗儒之学。王安述也多是有的放矢

石说：

《傅府君墓志《陶山集》卷

川先生文集》卷 《答曾子固书》。

页。同上第

页。同上

页。同上第

页。《考略》第

定（胡瑗）先生之学” 的学风。胡瑗的思想怎么样？全祖望说他

这种“沉没利欲以言相尚”的学风，实际就是“淮之南学士大夫宗安

相尚，不知自治而已。

方今乱俗不在于佛，乃在于学士大夫沉没利欲，以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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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新的理论成

“似较泰山（孙复）为更醇。”陆佃说：

卷。《明史

孙复《发微》，学者颇宗焉。淳（陆淳）于经固疏，而复

（孙复）为疏尤甚。⋯⋯故余每患学者宗复。

从这里可以看出，陆佃谓胡瑗，孙复之学为“弊学” ，认为“宗安

定”或“宗复”，在当时学术界是个严重问题。陆佃对此感受颇深。

所以，一旦接触新学，简直是启蒙之教，确实起到解放思想的巨大

作用。

新学著作的三个阶段

根据王安石著作问世时间的先后，新学发展大致可以分为三

个时期，即创立、发展和完成。它相应于王安石执政前、执政和退

居金陵三个阶段。

①执政之前

这个阶段，是王安石新学创立时期。它一开始，就以注重经义

而区别于汉、唐章句传注之学的面貌出现，从而深受进步士人的青

睐和欢迎。陆佃视王安石新学，起于“弊学”之后，“不向于末伪，不

背于本真，度之以道揆，持之以德操，而天下莫能罔、莫能移，故奇

言异行，无所遁逃，而圣人之道，复明于世。”

果，多反映在王安石此期间所著之《易解》、《淮南杂说》、《洪范传》

与《上皇帝万言书》中。

《易解》

艺文志》、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均著《易解》十四卷。《宋史

艺文志》，则著录为录。马端临《文献通考》、《明史

艺文志》，还题名为《易义》。晁公武于《郡斋读书志》中说：“《易

《安定学案》，

答崔子方秀才书

《增补宋元学案》卷

《陶山集》卷

同上《答李责书》。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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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略尽。”

这话是实际的。

龚、耿

解》、自谓少作，未善，不专以取士，故绍圣（哲宗年号）复有龚原、耿

南仲注《易》（均题名《周易新讲义》），三书偕行于场屋。”

之著，今存；而王安石的《易解》，已佚。王安石在《答韩求仁书》中，

曾回忆到自己著这部书时的思想认识，认为当时自己既不应读

《易》，更不应注《易》。如说：

某尝学《易》矣。读而思之，自以为如此，则书之以待

知《易》者质其义。当是时，未可以学《易》也，唯无师友之

故，不得其序，以过于进取。乃今而后，知昔之为可悔，而

其书往往已为不知者所传，追思之，未尝不愧也！以某之

愧悔，故亦欲求仁慎之。

纪昀于《四库提要》中，却谓“程子取其《易解》。”

如程氏关于王安石解《易》的记述，谓其弃象数而从义理说：

若欲治《易》，先寻绎令熟，只看王弼、胡（瑗）先生、王

介甫三家文字，令通贯，余人《易》说，无取枉费功。

这段话，因见于程颐《与金堂谢君书》，所以，可以肯定是小程说的。

小程所以强调这点，乃在于王安石同王弼、胡瑗一样，都“于象数扫

不过，《易解》佚文见于《二程集》者却不多。今天看

来，仅有的几条，一是王安石思想中的糟粕，一是为批判王安石解

《易》之谬，基于这些原因，方才得以保存下来。那么，以义理解

《易》的小程，却批判以义理解《易》的王安石，这又是为什么？从总

体看来，这是因为王安石解《易》，从经之义理，则有依照事物发展

《安定学案《增补宋元学案》卷

页。与《金堂谢君书》、《二程集》第

见《四库提要》、《周官新义附考工记解二卷》条。

页。《文集》第

上。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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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乱之道”，“大煞害事”

如，王安石认规律办事之意。事物无不生生灭灭，这是辩证法。

为《乾》卦的卦象，从初九到上九的发展，是必然的，所以，由九三到

九五的发展，当然也是必然的。研究《易》道的人，懂得这个道理，

就当努力创造条件，推动事物不断由低而高的发展，自觉地完成这

一辩证过程。然而，小程不是这样看法。认为如此解《易》，则是

是人臣绝对不能有的犯上作乱思想。

说什么“九三”是人位，臣之可居；“九五”是天位，君之必临。臣不

可犯君，故知“九三”不可进位于“九五”。若知“九三”可达于“九

五”，从而致之不止，那就是犯上，就是篡夺，那绝对不能允许。所

以，小程虽肯定王安石以义理解《易》，但却不同意王安石依事物发

展规律来解《易》的辩证法思想。由此而论，两人以义理解《易》之

名一也，然其道则二也。王安石的思想之所以高于程颐的思想，则

在于王安石的思想正确反映了客观的辩证法。然而，从适应封建

社会发展后期专制统治需要来讲，王安石之论则又逊色于小程。

程颐洛学取王安石新学而代之，则是后期封建社会发展之需要。

《淮南杂说》

《淮南杂说》，又名《王氏杂说》，共十卷。晁公武《郡斋读书

志》、马端临《文献通考》，均著录。时人陆佃《陶山集》，直谓《淮南

杂说》，疑存。其婿蔡卞说：

自先王泽竭，士习卑陋，不知道德性命之理。安石奋

乎百世之下，追尧舜三代，通乎昼夜阴阳所不能测而入

神，著《杂说》数万言，其言与孟轲相上下。

下《王介甫临川集》条。见《郡斋读书志》卷

页。《程氏遗书》、《二程集》第

页。《论书篇》、《二程集》第

这个观点，也为全祖望所沿用。谓“荆公《淮南杂说》初出，见者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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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孟子。”

侯氏等是就其为文的风格而“疑”，

是说，《淮南杂说》的文风，具有孟轲为文的战斗风格。

《淮南杂说》是否佚失，看法不一。有人说“今佚”。有人说“疑存”。

比如，侯外庐于《中国思想通史》中讲：“我们颇疑《文集》卷六十五

至七十诸卷即《淮南杂说》。”

还是就其书的内容而“疑”，还是兼而有之而“疑”，不得而知。余从

《程氏外书》中，查到程氏引录《杂说》里的两句话：

王介甫为舍人时，有《杂说》行于世。其粹处有曰：

“莫大之恶，成于斯湏不忍。”又曰：“道义重，不轻王公；

志意足，不骄富贵。”有何不可？伊川（程颐）尝曰：“若使

介甫之做到给事中，谁看得破？”

至这段话的意思有两点：一是，据侯氏之论，《临川文集》之

余以为

诸卷，《洪范传》居首，而《策问》殿后。就《杂说》同《洪范传》为联来

看，确有可能。但是，却始终查找不到程氏引录的两句话，所以，尚

难释疑。有人倾向于认为《淮南杂说》今已不存，也自有一定道理。

二是，有人肯定地认为“嘉祐八年，王安石母吴氏死。王安石回金

陵居丧。三年守孝，使王安石得以摆脱官署冗务和应酬，潜心从事

著作。《淮南杂说》和《洪范传》，就是王安石这一时期的著述。”

这是说，《淮南杂说》是宋英宗治平期间写成的，“应成书于治平三

年之前。但也不可能太早，否则，陆佃早就能读到了。”

杂说》就已这也未必。据程氏《传闻杂记》记载，王安石为舍人时，

行于士林。所谓“舍人”，即起居注舍人。据《宋史 王安石传》载，

《增补宋元学案》卷 荆公新学略》。

卷上，第第 页。

页。《二程集》第

年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第马振铎：《政治改革家王安石的哲学思想》

页。

页。同上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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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究竟是什

宋仁宗嘉祐三年（公元 年）“人为度支判官”。“明年，同修起

居注，辞之累日，閤门吏责勅就付之，拒不受。 上章至八、九乃

受。”（卷 ）这就是说，王安石是宋仁宗嘉祐四年（公元 年）

于嘉祐八年（公 年）

四、五月间为起居注舍人的，直至“以母忧去”。王安石丁母忧，始

年）八月，至宋英宗治平二年（公元

年）中进士后，

七月服除。《传闻杂记》说王氏为舍人时，《杂说》就行于士林，说明

此书是王安石为舍人之前的著述。他把此书定名为《淮南杂说》，

就说明它是王安石为官淮南时的著作。所谓“淮南”，在神宗熙宁

之前，指淮南路。淮南路辖湖北省境长江以北、汉水以东及江苏、

安徽两省境内长江以北、淮水以南之地，治所为扬州，即今江苏省

的江都县治。王安石于宋仁宗庆历二年（公元

年）至以秘书郎签书淮南节度判官。宋仁宗皇祐三年（公元

皇祐五年（公元 年），通判舒州（今安微塆山县）。这就是说，

王安石在除同修起居注舍人之前，曾两度为官淮南。时间约在公

年，元 年之前，距离为起居注舍人时的嘉祐四年即公元

大约有十五、六年的时间。所以，《淮南杂说》于嘉祐四年前就流传

和二年（公元

开来，是完全可能的。这时王安石已三十九岁。欧阳修于仁宗至

年）《再论水灾状》一文中荐举四人，王安石与

焉。这时的王安石已是“学问文章，知名当世。”

么“文章”？这里是否指《淮南杂说》，也未可知。况且，陆佃明明地

讲：

傅府君墓志《陶山集》卷

《欧阳文忠集》卷

年）之前在湖州、苏州一带胡瑗于宋仁宗庆历间（公元

焉。及得荆公《淮南杂说》与其《洪范传》，心独谓然。

淮之南，学士大夫宗安定（胡瑗）先生之学，予独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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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其志在垂世之教。”

教书，重在明经治事。这时，王安石大致签书淮南判官与知鄞。当

王安石通判舒州（仁宗皇祐三年至皇祐五年）的时候（公元

年），胡瑗已在太学做国子监直讲。所谓“淮之南”，固然不是

云云，

说的淮南，而是淮南路之南。准确点说，是指苏、湖地区。这里正

是王安石嘉祐二年（公元 年）知常州、嘉祐三年（公元

年）至嘉祐四年（公元

年）签书淮南判官至嘉祐四年（公元

年）提点江东刑狱的地方。窃以为王安

石为官淮南，当是泛指，应该包括其知常州与提点江东刑狱在内。

所以，对《淮南杂说》的“淮南”二字，不可看得太刻板太拘泥了。窃

以为《淮南杂说》，当是其做地方官时期的著作，这大致相当于庆历

二年（公元 年）除同

修起居注舍人前的时期，此约十七、八年的历史。

《洪范传》

《洪范传》是王安石执政前得以保留下来的一篇哲学论文。就

现有材料看，其成文年月不可详考。《王荆公年谱考略》的作者蔡

上翔，迳直将此文收入熙宁十年（公元

月可考，故录于熙之末、丰之首。”

年）条，并注明：“无年

且谓：“观于所书传后及所进

这后一点是确定的。但前一点则不然。

根据陆佃“得荆公⋯⋯《洪范传》，心独谓然”看，明显是成文于新学

创说时期。这时，陆佃尚未归门王安石。一直到英宗治平三年（公

元

据上面引文看，陆佃看到

年）王安石丁母忧服除后居闲金陵时，方才归门王氏的。

洪范传》与《淮南杂说》，当在此之前。王

洪范传》删润缮写”安石《进洪范传表》中谓“谨取旧所著

也说明此文是其执政前的著作，“故录于熙之末、丰之首”不妥。这

篇文章是有的放矢之作，这点晁公武已明确指出。他说：“安石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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